
公告 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BAMC-NB-B-2020-050-01），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54338089、0575-88267911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债权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观城宾馆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10日，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7001170334、7001170335

本金

26,275,974.14

26,275,974.14

欠息

2,994,966.51

2,994,966.51

垫付费用

/

/

担保人

慈溪市鸣鹤西埠头砖瓦厂、蒋桂龙、乐静、洪佰林、洪婉琴

单位：人民币元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与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与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针对邢台希思腾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债权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款、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与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系人：韩仁峰
联系电话；1358816062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1年12月1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
杭州歌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1

2

债务人

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400,956.26

1,299,814.47

债权利息

35,129.20

111,888.99

保证人

魏朋霞、吴学彬

魏朋霞、吴学彬、杨进朝

抵押物名称

泰瑞牌注塑机 D2800/i54000

泰瑞牌注塑机 D2800/i54000

单位：人民币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CEBAMC-YI-B-2021-001），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773125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鸿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权银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得胜支行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莫顿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平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腾飞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通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兴通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5】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705002013企贷字00050号；705002013企贷字00051号；705002013企贷字00053号；705002014企贷字00018号；
705002014企贷字00019号；705002014企贷字00020号；705002015企贷字00008号；705002015企贷字00010号

821002013承字00061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8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7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6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5号

705002013企贷字00066号;705002014企贷字00122号;705002015企贷字00001号

705002013承字00082号;705002013企贷字00069号;705002014企贷字00026号;705002014企贷字00025号

771002014企贷字00037;771002014企贷字00038;771002014企贷字00039;771002013企贷字00093;771002013企贷字00090;771002013企贷字00091

729002014企贷字00065号；729002014企贷字00064号；729002014企贷字00066号

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5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7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1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737号；733002013企贷字00087号

733002014企贷字00075号

本金

14484528.92

10334968.31

9989495.67

9753911.34

8999400

2580000

27000000

6793611.96

89935916.2

欠息

11964839.99

38317948.15

8587334.75

13074527.02

7076673.76

2198219.24

33164229.69

2151430.16

116535202.8

垫付费用

0

0

0

0

0

0

0

0

0

担保人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光献、黄秀清、蒋彩连

陈建仁、徐上木

浙江申通铜业有限公司、乐清市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台安
合金有限公司、黄明安、蔡银兰、黄彬杉、黄彬杰、潘少秋、林琼丽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天奥气动液压制造有限公司、吴立信、吴仁七、李淼

浙江三安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通大地面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吴琼、吴万林、吴荣辉、谢越

温州鸿翰阀门有限公司、项宪贵、冯秀蓉、季绍林

李秀畅、邱春霞、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展电气有限公司、王黎阳、蒋爱霞

王雄、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撤销债权转让及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16日与王雄签订了补充协议，撤销了

2019年5月19日与王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下述债权的转让，现对相关事宜进行联合公告通知并催收如下：
1、自2021年12月17日起，本公告所列判决书项下债权及相关权益均已撤销转让，债权及相关权益回归宁波华威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有，王雄不再享有任何权利。
2、本公告所列判决书项下的债权均已生效且已申请执行，债务人、保证人均应立即向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

王雄
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债务人

奉化市步云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

宁波服装联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民事判决书

（1999）甬经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1999）甬经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富轮橡胶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
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
江富轮橡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052.21】万元，
其中：债权本金【495.49】万元，利息【556.15】万元，代垫费
用【0.569】万元，以上债权暂计算至【2021】年【12】月【20】日
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
【傅利君】以其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天河路46号】
的【商业房地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杭州行地集团有限

公司、叶吉、叶炎平、傅利君】。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2】月【31】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

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8668040328】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 号 301 室 邮政编码：

【3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何钦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

行与 何钦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何钦。 何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何钦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何钦的欠

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何钦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绍兴柯桥若耶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徐军、盛利兴、平春娟、绍兴县片片彩全息珠片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县继木针纺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420000.00

利息

341963.12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7）浙0603民初1104号、（2017）浙0603执3949号

公告清单如下：（截止2021年8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合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合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州璟熙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
波合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止享有的
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
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湖州璟熙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合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
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
应向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部分外币

贷款已按基准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四舍五入取2位小数，单位为元；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

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

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宁波合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汇总

借款人名称

台州恒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恒丰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航钢结构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元）

8,000,000.00

11,371,361.96

76,714,863.52

26,380,797.61

26,925,613.59

14,999,979.50

164,392,616.18

利息（元）

3,193,408.47

5,429,022.68

33,836,582.56

12,551,129.02

14,968,026.39

5,974,280.58

75,952,449.70

保证人名称

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浙江恒丰塑胶有限公司、黄元方、陈桂芬、王小明、邱星星、施金菊、杨忠林、王雪梅

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浙江黄岩飞达吸塑厂、黄元方、陈桂芬

浙江恒丰塑胶有限公司、台州市嘉达减震器有限公司、黄元方、陈桂芬

博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博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成秀、金秋媚、金国军、龚丽瑾

东阳市东翔磁材有限公司、包孟飞、蒋莉华

潘雪琪、包爱利、沈欣欣

单位：人民币元


